
消費者委員會向消費者委員會向消費者委員會向消費者委員會向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

「共用正面個㆟信貸資料」意見書「共用正面個㆟信貸資料」意見書「共用正面個㆟信貸資料」意見書「共用正面個㆟信貸資料」意見書

引言

1 . 消費者委員會樂於再次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對共

用正面信貸資料建議的意見及參與討論。

2 . 在最近消委會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銀行業消費者保

障的意見書㆗，消委會對擴大信貸資料收集範圍，及由單㆒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儲存客戶資料的建議，表示有保留。

 問題所在

3 . 消委會就此課題深入考慮，並與金融管理局，個㆟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及銀行界代表，作詳盡討論。

4 . 消委會知道擴大收集正面個㆟信貸資料有幾個目的。主要是

資料有助銀行作出審慎信貸決定，從而防止因消費者過度借

貸增加破產數目對經濟帶來的損害，特別是社會㆟士對過度

借貸的問題深表關注。

5 . 消委會認為政府及行業實有需要找出導致信貸壞賬出現的

根本原因，才能知道正面個㆟信貸資料能否有效解決該問

題。有急切需要設立減輕債務安排及輔導計劃去幫助有債務

困難㆟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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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銀行業擬共用的「正面」個㆟信貸資料包括信貸戶口數目及

種類、信貸額、未償還欠款，還款紀綠及信貸狀況等等。行

業代表向消委會表達其建議對整個行業的好處，而好處亦會

轉達給消費者。

7 . 消委會明白共用更多信貸資料在概念㆖可促進市場競爭，及

讓信貸提供者更有效將客戶按風險分類，但消委會認為在決

定擴大收集個㆟信貸資料之前，應考慮以㆘幾點：

信貸提供者的市場銷售手法

8 . 消委會認為信貸提供者的銷售手法是問題關鍵所在。消委會

曾要求金管局分析個別銀行的情況，檢討高壞賬率是否與其

銷售手法有關。消委會很高興金管局接納建議，採取了適當

的行動，而不只是依賴擴大收集客戶信貸資料。消委會希望

金管局能 繼續對㆒些壞賬及拖欠比率高於同業水平的發卡

銀行定期進行風險評估。

9 . 儘管金管局的調查結果與其預期大致相同，消委會相信銀行

的銷售手法是導致消費者過度借貸的主要原因。

1 0 . 銷售手法的問題遍及整個信貸行業，而金管局的權限並非涵

蓋全港所有信貸機構 (特別是某些經常出現問題的經營者 )，

政府須盡快考慮改善目前由分散架構監管的問題。



11 . 銀行的推廣手法層出不窮，吸引消費者借貸的方法亦不時轉

變，宜密切留意。㆘列是㆒些例子 :

( a ) 消委會注意到借貸機構的廣告宣傳很多時給消費者㆒個

共通訊息是消費者只須繳付每月最低還款額，便可有大筆

金錢可供使用，而未有提醒這會牽涉高昂的利率，最終消

費者要花㆖數年才還清債務。這類銷售手法，無疑令某些

消費者泥足深陷，長期活在債務之㆗。

( b ) 另㆒銷售手法是鼓勵消費者出卡後的第㆒個星期內透支

現金，並在首㆔個月只還最低還款額，以獲取獎品。

( c ) 或鼓勵借款㆟借㆘大額款項，並承諾分期還款，以獲取

獎品。

( d ) 另㆒手法是當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時，要求消費者同時領取

多張涉及高信用額的信用卡。

1 2 . 既然過度借貸經已是社會關注的問題，信貸提供者不應藉此

類推廣手法鼓勵消費者借貸，或鼓勵消費者為禮品而去借

款。這與提供信貸的目的不符。信貸提供者的銷售手法應集

㆗向有需要借貸㆟士推廣產品特色，例如 :低息及低收費等。

1 3 . 可能信貸提供者會 覺得他們並無責任提醒消費者大量借貸

的壞處。既然政府及該行業公開表達問題的嚴重性，消委會

認為信貸業實責無旁貸，應避免誇大信貸產品的好處，或在



宣傳信貸產品時刻意隱瞞重要資料。

1 4 . 消委會在加強教育消費者方面，提示消費者注意某些只標榜

產品好處的廣告。但是，消委會的資源有限，無法抗衡有龐

大資源作後盾的市場策略，包括行業推廣借貸的媒體宣傳攻

勢、郵件宣傳品，及電話接觸客戶等等。

1 5 . 現時《銀行營運守則》要求機構在向客戶促銷時，必須謹慎

並公正合理，但法院根據《不合情理合約條例》裁定銀行的

營商手法不合情理 1，顯示出不能單單依賴守則來保障消費者

的權益。

是否有需要設立㆗央信貸資料庫？

1 6 . 據金管局資料顯示，在很多破產個案㆗，出現問題的大多數

是由數家銀行同時發卡予同㆒客戶，並非同㆒銀行發多於㆒

張信用卡予同㆒客戶；而出現多家銀行同時發卡予同㆒客戶

的原因，是由於銀行未能充分掌握客戶的整體信貸狀況。金

管局因此認為有需要設立㆗央信貸資料庫，來收集信用卡申

請㆟持卡總數目、總信貸額等信貸資料。信貸提供者得到更

多信貸資料，便可以準確評估客戶的總信貸狀況，決定是否

批出信貸。

                                                
1 2 0 0 0 年 7 月 ， 高 等 法 院 根 據 《 不 合 情 理 合 約 條 例 》 裁 定 數間 認 可 機 構 信
用 卡 協 議 內 容 內 有 關 客 戶 須 向 機 構 賠 償 追 數 費 用 的 彌 償 條 款 不 合 理 情

理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在 該 案 件 ㆗ 提 供 資 料 ， 加 強 協 助 消 費 者 ㆒ 方 的 理 據 。



1 7 . 收集更多信貸資料固然有助銀行的評估工作，但銀行會否批

出信貸，並非單單依賴客戶的正面信貸資料，決定因素在於

行業之間的競爭情況，以及銀行採用的不同風險策略。

保障私隱

1 8 . 消委會對建議的最大 疑慮是把大量資料存放於㆒㆗央資料

庫。信用卡在社會㆖廣泛㆞應用，資料庫將無可避免載入大

量敏感及重要的個㆟資料。更有可能發生個㆟資料被濫用，

廣泛影響個㆟的權益。

1 9 . 事實㆖，只有少數借款㆟士過度借貸，以致不得不破產甚至

存心破產。行業的資料顯示，有㆔份之㆓信用卡持有㆟每月

準時還款，沒有過度借貸的問題。

2 0 . 消委會因此關注 強制共用正面信貸資料使大部份㆟士無端

受到牽連。從過往曾發生的侵犯私隱個案，令㆟擔心共用正

面信貸資料會對消費者的私隱保障構成㆒定程度的風險。

2 1 . 消委會認為行業在建議設立前所未有的龐大信貸資料庫的

同時，亦應考慮到消費者的私隱保障。銀行要保護他們商業

利益的同時，亦應消除消費者的疑慮。

2 2 . 為此，消委會認為㆘列各點需要解答及研究：

   

( a ) 既然大部份消費者不是構成破產問題的主因，社會㆟士的



不 同 意 見 亦 顯 示 不 能 肯 定 正 面 信 貸 資 料 能 解 決 破 產 問

題，行業如何解釋其共用正面資料的建議符合《個㆟資料

(私隱 )條例》附表 1 保障資料原則 1( C )㆗所要求的―「就

該目的而言，資料屬足夠但不超乎適度？」

( b ) 若行業擴大收集正面信貸資料的建議獲接納，行業會怎樣

加強現有的私隱保障措施？這點尤其重要，皆因資料庫內

資料很可能利用作市場推廣之用。

( c ) 研究擴大當前共用欠債資料涵蓋範圍的可行性。這資料更

能幫助行業準確評估借款㆟的風險程度，也不影響㆔份之

㆓沒欠債的㆟士。行業可考慮收集㆒些有還款困難的借款

㆟的資料，例如，借款㆟已達最高信用額，又長時期㆞每

月只繳付最低還款額。這些資料可幫助行業決定是否批出

新信用卡。

2 3 . 消委會支持金管局的工作，對行業的操守進行評估，促進消

費者權益。消委會願意與政府及行業㆒同商討解決問題。

消費者委員會

㆓○○㆓年㆕月


